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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清城区农业农村局
文 件

清远市自然资源局清城分局
清城农〔2020〕153 号

关于印发《清城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、区直有关单位、市驻区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》

（中农发〔2019〕11 号）及《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

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》（农经发〔2019〕6 号）、《中共

广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转发中央农村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

通知》（粤委农办函〔2019〕73 号）、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

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》（粤农农

规〔2020〕3 号）的精神，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清

城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情况抓紧组织落实。在实施过程中，遇到问题请向区农业

农村局、清远市自然资源局清城分局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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